
关于印发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

职资格学术要求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为加强建设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保障研究生培养

质量，依据《常州大学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评审暂行办法》

（常大〔2020〕99 号）的文件要求，制定《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学术要求》，并已经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议通过，现印发给各部门，请认真遵照执行，

详见附件。

附件：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

格学术要求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年10月12日



附件：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学术要求

一、校内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学术要求申请人

近三年在本学科领域内获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满足下列要求：

1.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学术要求（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4篇；

（2）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SCIE、EI源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3篇；

（3）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源二区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2篇；

（4）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源一区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1篇；

（5）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公开出版学术专著1部；

项目要求：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近三年科研到款30

万元以上。

2.不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学术要求（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在SCI、SCIE、EI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



篇；

（2）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在SCI源二区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篇；

（3）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在SCI源一区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篇。

项目要求：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二、校内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学术要求申请人近三

年在本学科领域内获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满足下列要求：

1.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学术要求：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3篇；

项目要求（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近三年主持10万元以上企业委托课题1项；

（2）近三年获省（部）级或行业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项（前五名）；

（3）近三年获市（厅）级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前五名）；

（4）近三年授权发明专利1项（第一名）。

2.不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学术要求：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3篇；

项目要求（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近三年主持10万元以上企业委托课题1项；

（2）近三年获省（部）级或行业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项（前五名）；

（3）近三年获市（厅）级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前五名）；

（4）近三年授权发明专利1项（第一名）。



三、校外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学术要求申请人在科

研与实践方面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在专业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2篇；

2、出版学术专著（排名前2），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工程管理、工程设计奖（排名前 5）；

或市厅级科研奖、工程管理、工程设计奖（排名前 3）；

4、或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排名前3）；或主持完成市厅

级科研项目；或主持完成企事业单位生产实际项目；

5、获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排名前2）。

四、相关说明

1、核心期刊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为准。

2、在《常州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可视为核心期刊论文（限1

篇）。

3、主编公开出版教材，可视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限1篇）。

4、合作出版专著、译著或参编教材、工具书，本人累计撰写不

少于8万字，可视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限1篇）。


